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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建构 

邓正来

    尊敬的主席、尊敬的张文显先生、尊敬的学生们和同道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对自己在今天能够成为吉林大学的一员，也就是你们当中的一员而深感自豪和骄傲。为此，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好友——文显兄——对我发出的大胆而智慧的邀请，同时我也要感谢法学院的同仁对我

这些年来做出的一点点小的学术努力给予的承认，我更要感谢吉林大学各个部门在这次人事工作当中做出

的努力。当然，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对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就我做出的这样一种选择给予的支持和理解表示

感谢。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建构”。由于这一演讲同我应邀前来吉林大学任教有

着紧密的关系，所以我想围绕着我的工作从三个部分来讨论这个论题。在演讲的第一部分，我想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同意接受这份邀请来吉林大学工作；第二部分着重讨论我来吉林大学工作的目标；第三个部分将

简单地谈一谈与此紧密相关的我在吉林大学的具体工作。  

    
    
    一 
       
    坦率地说，今天是我一生当中最具意义的一天，也是最重要的一天。我之所以这样讲，因为今天包含

了我学术生活当中的三个第一次。  

       
    第一，这是我六年学术“闭关”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进行学术演讲。按照我个人原来确定的学术闭

关计划，我想坚持三项原则：一是不出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二是不参加国内的学术活动和进

行公开演讲，三是不接受出版机构和媒体机构的约稿；与此同时，我还计划完成三项作业：一是用八年时

间厘清从休谟到哈耶克的理路，二是用另一个八年时间厘清从康德到罗尔斯的理路，三是再用五年时间厘

清从黑格尔到查尔斯•泰勒的理路，并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建构起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知识体系。但是，我

这次接受贵校的邀请并在这里发表演讲，显然意味着我个人学术闭关期的提前结束。  

       
    第二，这是我十八年以来第一次改变我作为独立的自由学者身份。在此之前，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国外

的学术机构、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但是这次我却接受了吉林大学的邀请，并因此而成了国家学

术体制当中的一员。  

       
    第三，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在此之前，在我所主持的民间学术研讨班和学术

读书班当中，产生了一些今天已在各个学科中担当重要学术工作的学者，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承担过全程且

系统的教师工作。  

       
    显而易见，这三个第一次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活来说意义实在重大，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改变了我的身

份，而且还有可能改变我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于是，我不得不追问自己为什么要接受这份学术邀请：难

道我准备放弃或彻底改变我的学术研究计划吗?难道我准备成为一个学术体制中的人而不再对这种学术体

制保持批判力吗?难道我准备从今以后不作学术研究而只作一名教师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之所以接贵校的这份邀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我来

吉林大学工作依旧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地位和自由状况。我在接受这份邀请之前

提出了两项前提性条件：一是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我不担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二是在吉林大学工作期



间，我不担任何实质性的学术方面带长的职务：不参加任何评选和评定的工作，只从事带硕士生和博士生

的工作。我很高兴吉林大学严肃而负责地满足了我的条件，而这可以使我用教学以外的所有时间继续进行

我个人的独立而自由的学术研究。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接受这份邀请使我有可能在更实质的层面参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和建构中国社

会科学学术传统的工作。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状况，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和爱智的知识分子都会承认

两点：一是我们今天取得的所谓的学术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因为我们的研究在关乎人类

发展及未来努力的方向方面还不足以给人们提供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观点和思想；即使在发展理论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正在进行伟大变革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发展理论也仍然滞后于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理论，而真正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发展理论则是由智利、巴西、印度和埃及等国家的论者提出

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二个状况是我们从西学东渐以来还没有真正建构起自己的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和相应

的学术评价体系。20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工经系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前辈先生们曾经在这个方面做出

过积极的努力和尝试，但却都因为战乱和其他种种缘故而未能得到发展和光大。  

       
    实际上，早在1992年，为了提升中国的社会科学，我与学术界的同仁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

刊》；而此后为了建构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批判体系，我又创办并主编了《中国书评》。这两项努力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承认和赞誉，但是就在这样的努力过程中，我却发现这种重要的努力却很难在提升学者个人

学术水平的方面有所作为。于是，我决意回到书斋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我耗用了八年的时间，大体厘

清了从休谟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路；其间，我翻译了二百二十多万字的哈耶克论著，撰写了十一篇专门

研究哈耶克思想的论文。这些研究虽说是基础性的，也很有意义，但是面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任务，我

却发现个人学术研究再重要，它也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尽管这种学术传统是由无数个人的

研究汇合而成的。最终，我意识到，如果我们试图建构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

每个个人的学术努力，而且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保障，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学术梯队。

再者，如果我们试图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学术梯队，那么我们就需要有自由的学术制度和氛围的保障、需

要有良好的知识传承制度的保障以及源源不断的追求知识的年轻学子的保障。显而易见，在当今的社会，

惟一能够提供这些保障的便是大学。而根据我对中国大学的了解，我个人认为吉林大学乃是其中的佼佼者

之一。我不是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才说这番话的，实际上这一判断是促成我来吉林大学任教的一个前提性

判断。吉林大学有远离商业气氛的平实的学风和基底，吉林大学有远离政治中心的有可能对各种体制保有

批判力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吉林大学还有一个非常严肃的试图在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做出

贡献的学术团队和尊重知识的领导团队。  

       
    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接受吉林大学这份邀请的主要原因。  

    
    
    二 
       
    我今天就职演讲的第二部分将着重讨论我来吉林大学工作的目标。简单地说，我的目标就是推动和积

极参与中国法学的重建运动。我之所以认为要有这样一场法学的重建运动，实是由我们在当今面对的问题

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第一，我们的时代不仅要求我们的法律在适应中国社会变迁和制度转型之需求的同时，还

切实保障一般社会秩序中的预期安全，而这在法学上就表现为法律变化与法律稳定的共时性问题。第二，

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制定并实施大量符合国际社会所遵循的一般性法律原则的同时又兼

顾中国的文化传统——无论是旧传统还是新传统——所形成的各种习惯，而这在法学上就凸显为法律的移

植与法律的本土化问题。第三，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的法律对个人取得和个人交易安全中的个人权利加以

保障和捍卫，同时又要考虑到我们此前的制度所遗存下来的集体的或公有的利益，而这在法学上就表现为

个人主义的一般性法律原则与社会主义的一般性法律原则之间的协调是否可能的问题。第四，我们的时代

要求我们的法律同时亦即在同一个阶段中去处理和面对西方法律按自然时序在各个阶段当中所提出的各种

问题，与此相应，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的法学同时亦即在同一个阶段去考虑和面对西方法学传统按知识发

展的自然时序与伦理学、逻辑学、历史学、生物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立基于不

同哲学观点的法律原则，而这在法学上便意味着西方的法律和法学在对我们构成强大示范的同时甚至还要

求我们把西方论者在各个阶段达成的结果转变成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前提。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把西方

法律和法学的结果转换成我们思考问题的前提甚至是当然的前提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很可能会丧失对西

方法律和法学的批判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极容易把我们这种丧失批判的状态变成一种常态，甚至把它

当作一种当然的状态按受下来而不加质疑和反思。  

    
    当然，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比如说我们的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我们的一般性法律原则与具体规则之

间的关系问题，甚至我们整个法系的正当性问题，等等。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一名法学家，我却



认为，这些问题固然重要，然而我们却决不能把我们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承认与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和解释

相混淆。这里的关键乃在于我们如何从法理上去认识和解释这些问题，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我们究竟依凭

什么样的法律哲学去理解和解释这些问题。坦率地说，我们今天的法学之所以无力回答这些问题，或者说

不能妥切地回答这些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法律哲学。因此，我认为，尽管

中国法学重建的任务极其繁重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甚多，但是最为艰难且最为基础的工作便是建构起我们

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法律哲学。  

       
    就法律哲学的建构而言，我认为我们在当下有两项使命：第一项使命就是回到法学经典进行批判；第

二项使命则是面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进行建构。不过，在讨论这两项当下的使命之前，我认为我们必须

首先处理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即学术研究的自主性或法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关于学术研究的自

主性问题，简单地讲，我们必须做到下述两点。第一，我们必须首先把学术研究的场域与经济活动的场

域、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日常生活的场域严格区别开来。我们现在的学术场域所遵循的是什么原则或何种逻

辑呢?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将当下的学术场域与经济活动场域做一番比较，我们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

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已然所剩无几了。(1)我们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主要是字数多少的标准，其结果就是数

量上去了，质量下降了，而且抄袭剽窃、搞关系出版低质作品、用学术研究项目费出版低质书籍等现象也

比比皆是；更为重要的是，出版作品赖以为基的知识生产机制也被扭曲了；这种做法与经济场域中一些人

以假冒伪劣产品追求效益最大化又有多少区别呢?(2)现在经济活动场域中盛行会展经济，而我们的学术场

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学术界的会议可以说一个接一个，有的学者甚至一天要参加几个会议；结果，出场

率取代了会议的质量以及与会者发言的质量而成为人们的关注重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形中，我们

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呢?(3)现在的经济活动场域中流行品牌代言人，我们的学术界也把哈贝马

斯、德沃金这类大师级的人物请来做代言人。作为学术交流，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

有的大学居然请德沃金先生去作“认真看待权利”的演讲，而这使得德沃金本人都感到非常不解，因为这

本著作已经出版三十多年了。于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我们请来这些大师级的人物，究竟是我们可以在

日后有更多的关系性“谈资”呢，还是我们真正对他们学术的关注或真正对学术交流的关注呢?据此我们

可以说，如果我们不捍卫我们学术场域的自主性，我们就会丢失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资本；如果我们丢失

了这种社会科学资本，我们就不能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而也就丧失了我们所宣称的学术和学者的

独特性。因此，我们必须捍卫学术研究场域的自主性。  

       
    第二，我们必须捍卫学术研究评价标准的自主性。这意味着，(1)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

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的确，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对这个重

要问题进行的研究也因此而重要了；与此同理，爪洼岛村落的习惯也许无甚重要可言，但是这同样不等于

说所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研究就因此而不重要。(2)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学者相关的研究

机构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牛津大学很重要，哈佛大学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个访学过这些大学

或毕业于这些大学的人士所做的每项学术研究也都当然重要。北京大学很重要，吉林大学很重要，但是这

并不等于说在其间工作的人士所做的每项学术研究也都当然重要。(3)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与学

术研究者的身份严格区别开来。这意味着，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无论是校长还是一般教

员，在知识面前都是平等的，尤其在关乎这些人的个人学术研究的评价方面，就更是如此了。  

       
    总而言之，从学术研究自身的角度看，只有当我们不再把我们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误作是我们研究的重

要性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乐观地”把外部环境的进步误作是中国社会科学自身的进步的时候，只有

当我们不再把任何身份或机构因素和任何即时性的外部需求误作是评价社会科学研究的判准体系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不再简单地把学术研究对意识形态的担当误作是我们毫无批判地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等而视

之的理据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才有可能不会在与其他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沦入一种“不思的”依

附状况之中，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维护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批判性。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我们在建构法律哲学方面的第一项使命，即回到经典进行批判。关于这个问题，我

们还必须首先否弃这样一种误识，即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已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论著，因此我们也就

熟知这些经典了。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还停留在介绍和传播的阶段，而根本没有进入研究、对话和批判

的阶段。我们在今天知道许多西方经典学者的名字，我们知道尼采、弗罗伊德、马克斯•韦伯、海德格、

福柯、庞德，等等。但是我们究竟对他们的理论有多少切实的研究呢?从70年代末改革开放始，20世纪著

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就在中国学界中名声大震了。当我在1995年开始研究哈耶克理论的时候，我查

阅了大量的中文期刊文献，但是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没有查到一篇研究哈耶克思想的论文，更不用说真

正研究他思想的论著了。  

       
    当然，我们不了解西方经典或者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西方的经典，并不构成我们必须回到经典进行批

判的充分理由。就象你不是一个演员，并不构成你必须当一个演员的充分理由一般。那么，我们为什么要

回到经典呢?我个人认为，我所谓的两项“知识铁律”可以作为我们的理据。第一项“知识铁律”乃是有

关知识传统与增量的关系的铁律。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我们的学术传统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学



术传统就无所谓知识增量和不增量的问题：诺齐克的理论可以被视作是对洛克理论的增量，哈耶克的理论

可以被视作对休谟等人理论的增量，罗尔斯的理论可以被认为是对康德理论的增量，今天的社群主义可以

被视作是对柏拉图和黑格尔理论的增量。离开了先哲们经由个人努力汇合而成的学术传统，我们根据什么

宣称自己的观点不是先哲已然详尽阐释过的观点呢?我们除了实际效用以外又可能从何处去获致我们对知

识的评价判准呢?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当下的知识状况以及应当从哪里出发呢?我们又根据什么宣称我们的

知识努力是一种贡献呢?因此，有关知识传统与增量的关系的“知识铁律”，要求我们必须回到经典，并

通过这一努力而知道我们自己知识工作的性质和方向。  

       
    第二项“知识铁律”是有关知识限度与批判的关系的铁律。我们所从事的乃是知识生产的工作，而不

是宣扬或捍卫真理。众所周知，知识一定是有其限度的，而知识的限度主要是由我们人的理性所具有的构

成性限度所决定的。正是对知识限度的承认，内在地建构起了知识与批判之间的关系。我们当今所拥有的

所有的理论知识都是对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它们赖以存在和扩展的正当性的认识，因此知识所具

有的那种构成性限度不仅为我们对此前的任何知识进行批判提供了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还试

图更深刻且更适当地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现象，那么知识所具有的那种构成性限度还为我们对此前的

任何知识进行批判提供了必要性。据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必须回到经典并对它进行批判，而且惟有在批判

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乃至我们的生活世界与其他各种世界的关

系。  

       
    毋庸置疑，我们并不是为了回到经典而回到经典，也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建构而回到经典

进行批判。这就是我们在当下的第二项使命，即面对当下社会建构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律哲学。这项使命含

括三项具体任务。(1)反思：我们不仅要对中国既有的法学文献和论著进行总体性反思，更重要的是我们

还要对这些知识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那些知识生产结构和制度进行严肃的反思。(2)第二项具体任务就是

我们要对我们当下的社会秩序做具体的分析和研究。第一个方面是对我们今天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是如何运

作的以及是如何被人们所认识的情形进行实然的分析和研究；第二个方面是对某些一般性原则进行应然性

的分析和研究，因为只要我们认为某种社会秩序类型是可欲的，并且试图捍卫这种秩序并扩展这种秩序，

那么我们就会去建构一些应然的一般性原则并要求人们遵循这些原则；第三个方面就是从实然与应然的关

系角度对我们建构的一般性原则与人们遵循它们过程中的冲突、磨擦或和谐等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3)
最后一项具体任务便是在所有上述努力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法律哲学或多种法律哲学。  

       
    以上所述便是我来吉林大学工作的目标。  

    
    
    三 

    
    在今天就职演讲的第三部分，我将简单地谈一谈我来吉林大学的施教工作。与我在上面所说的我们当

下的使命相应合，我的施教工作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回到经典进行批判。我希望在我有限的教学生涯中能

够培养出150博士生，希望他们在六年的研习期间广泛阅读经典文献，并且专门研究一个法学经典人物的

思想或理论。再者，希望通过一批又一批学生的努力而最终能够在吉林大学形成一个学习和研究西方法学

经典学术的传统，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批判体系，从而使吉林大学能够成为中国乃

至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和批判西方法学经典的重镇之一。二是面对当下的社会进行建构，我希望能够在有限

的教学生涯中建构起一个以吉林大学学生为主但是面对中国面对世界的长期的“中国法律哲学高级研讨

班”，期望在师生和同道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形成一种或多种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律哲学。  

       
    这就是我今天作的演讲报告，我想用八个字来做一个概括，即“宏大目标，点滴努力”。这意味着，

我们不仅要有努力的宏大目标，更要有通过点滴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的平实学品。最后，我希望在我们共

同的努力下，逐渐建构起中国的法学学术传统和我们自己的法律哲学。也许我们看不到这个学术传统在未

来的灿烂作用，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自豪地说，这一学术传统始于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中。  

       
    谢谢大家 

     
    来源：西南政法大学法学论坛 

     

邓正来：高贵的寂寞——祝贺张思之先生八十华诞暨执业五十周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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